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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节水评价成果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节水评价报告内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三亚市水务局《关于<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节水评价

报告>的审查意见》（三水资保函〔2020〕624号）

（三）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节水评价报告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提供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节水评价

报告》，方便使用单位掌握主要技术内容和结果。

建设单位及相关技术单位在编制项目方案时，相关专业篇章

可以直接引用节水评价报告结果，并着重说明与结果的符合性。

四、其它说明

本应用指南根据现有节水评价相关文件制定，若国家、省及

市行政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文件规定，则按新的文件规定执行。同

时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对入园建设项目水资源节约、保护设计

方案进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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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土保持方案成果
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内

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《三亚市水务局关于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的批复》（三水行审函〔2020〕50号）

（三）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提供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土保持

方案报告书》给园区建设单位及相关技术单位使用，建设单位在

区域水务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本应用指南根据现有水土保持的相关文件制定，若国家、省

及市行政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文件规定，则按新的文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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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对园区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整体监督，

所在区域水务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进行具体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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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
审查成果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对象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节能评估报告内容

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三亚中央商务区区域

节能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》（琼发改审批函〔2020〕688号）

（三）《三亚中央商务区节能评估报告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（一）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吨标准煤(改扩建项目按

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，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

值)，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

以及用能工艺简单、节能潜力小的行业(具体行业目录以国家发

展改革委公布为准)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

范建设，不需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，建设单位只需在三亚中央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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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区管理局承诺备案即可。

（二）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下的固定资产投

资项目，建设单位需向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提交节能承诺备案

等相关资料即可。

（三）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，由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负责节能审查（特殊环节）。

建设单位需要登录海南政务服务网申报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

审查》。

（四）备案流程：

1、提交申请，申请材料详见清单。

2、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登记备案。

四、办理部门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

联系电话：0898-8866 0562

五、材料清单

（一）承诺备案项目 I 类（不满 1000 吨标准煤，且年电力

消费量不满 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）

1、节能承诺备案表（一式三份）

2、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3、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

4、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5、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承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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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承诺备案项目 II类（不满 1000吨标准煤，但年电力

消费量超 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以及 1000吨标准

煤以上的新建、改扩建项目）

1、节能承诺备案表（一式三份）

2、项目节能评估报告

3、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

4、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5、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承诺函

（三）节能审查项目（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及

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）

1、节能审查表（一式三份）

2、项目节能评估报告（需专家评审）

3、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4、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

5、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6、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承诺函

六、其它说明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对备案或审批的项目节能审查进行

监督管理，并加强节能验收管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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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
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对象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

估报告内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《关于三亚凤凰岛邮轮旅游

等四个产业园区压覆矿产和地质灾害情况的函》（琼自然资函

〔2019〕2406号）

（三）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《关于三亚凤凰岛邮轮旅游等

四个产业园区压覆矿产和地质灾害情况的函》（琼自然资函

〔2019〕2406 号）文件，园区建设单位到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

局登记备案即可。

备案流程：

（一）提交申请，申请材料详见清单。

（二）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登记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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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部门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

联系电话：0898-8866 0562

五、备案材料清单

（一）地质灾害区域评估备案表（复印件）

（二）土地出让合同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（三）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（四）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

（五）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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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成果
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气候可行性论证报

告内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海南省气象局《关于<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项目气候

可行性论证报告>的审查意见》（琼气审函〔2020〕6号）

（三）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提供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项目气候

可行性论证报告书》，方便使用单位掌握主要技术内容和结果。

建设单位及相关技术单位在编制项目方案时，相关专业设计

篇章可以直接引用气候可行性论证结果，并着重说明与结果的符

合性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本应用指南根据现有气象相关文件制定，若国家、省及市行

政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文件规定，则按新的文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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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
成果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地震安全性评价报

告内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海南省地震局《关于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区域性地震

安全性评价报告审查意见的函》（琼震函〔2020〕193号）

（三）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书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提供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区域性地

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书》，方便使用单位掌握主要技术内容和结果。

建设单位及相关技术单位在编制项目方案时，相关专业设计

篇章可以直接引用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结果，并着重说明与结果

的符合性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本应用指南根据现有地震相关文件制定，若国家、省及市行

政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文件规定，则按新的文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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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成果
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压覆矿产资源报告

内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《关于三亚凤凰岛邮轮旅游

等四个产业园区压覆矿产和地质灾害情况的函》（琼自然资函

〔2019〕2406号）

（三）《压覆矿产资源报告成果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《关于三亚凤凰岛邮轮旅游等

四个产业园区压覆矿产和地质灾害情况的函》（琼自然资函

〔2019〕2406 号）文件，建设单位到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登

记备案即可。

备案流程：

（一）提交申请，申请材料详见清单。

（二）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登记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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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部门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，联系电话：0898-8866 0562

五、备案材料清单

（一）压覆矿产资源区域评估备案表（复印件）

（二）土地出让合同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（三）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
（四）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

（五）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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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资源论证成果应用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，具体适用项目类型以水资源论证报告书

内容为准。

二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海南省人大常委会《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重

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》

（二）三亚市水务局《关于<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资源论

证报告书>的审查意见》（三水资保函〔2020〕623号）

（三）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

三、成果应用流程

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提供《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水资源论

证报告书》，方便使用单位掌握主要技术内容和结果。

建设单位及相关技术单位在项目方案编制时，相关专业篇章

可以直接引用水资源论证结果，并着重说明与结果的符合性。

四、其它说明

本应用指南根据现有水资源论证的相关文件制定，若国家、

省及市行政主管部门出台新的文件规定，则按新的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
